重補修缺課規定

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學生重修學分補充規定

重修期間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ㄧ者，不予成績考查；其缺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、病假、產前假、娩假、流產假、育嬰假、生理假、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，經學校核准給假者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重補修缺課注意事項：

ㄧ、事假(或曠課)

    重補修學生因故請事假需事前向任課老師請，其可請假節數如下： 

	學分
	上課節數(小時)
	可請假節數

	1
	6
	1

	2
	12
	3

	3
	18
	5

	4
	24
	7


二、病假、公假(填寫假單) 
      (1) 病假請於實研组領取請假單填寫，並請於三天內完成請假          手續，未於該期間內完成者以曠課論處 (病假請附診斷證           明)

      (2) 公假則出具相關證明，並需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

